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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222 证券简称：林洋能源 公告编号：2026-10

江苏林洋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触及 1%刻度的

提示性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权益变动方向 比例增加 比例减少□

权益变动前合计比例 38.98%

权益变动后合计比例 39.37%

本次变动是否违反已作出的承

诺、意向、计划
是□ 否

是否触发强制要约收购义务 是□ 否

一、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基本信息

1.身份类别

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

人的身份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其他 5%以上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合并口径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仅适用于无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2.信息披露义务人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投资者身份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启东市华虹电子有限

公司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

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913206817037629842

□ 不适用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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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权益变动触及 1%刻度的基本情况

江苏林洋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启东市华虹电子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虹电子”）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坚定信心以

及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同时为提升投资者信心，稳定公司股价，维护中

小投资者利益，计划自 2026 年 2 月 9 日起 12 个月内，以自有资金通过上海证券

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拟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 5,000

万元且不超过人民币 10,000 万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6 年 2 月 9 日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发布的公告（临 2026-08）。

2026 年 2 月 9 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华虹电子出具的《告知函》，华虹电

子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增持公司股份 8,031,8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39%。本次增持导致华虹电子及实际控制人陆永华先生合

计持有公司股份数量由 802,979,927 股增加至 811,011,727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比例由 38.98%增加至 39.37%，权益变动比例触及 1%刻度。具体情况如下：

投资者名称
变动前股数

（万股）

变动

前比

例（%）

变动后股数

（万股）

变动

后比

例（%）

权益变动

方式

权益变

动的时

间区间

资金来源（仅增

持填写）

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启东市华虹

电子有限公

司

72,312.7427 35.10 73,115.9227 35.49

集 中 竞 价

☑
大 宗 交 易

□

其他：____

（请注明）

2026/2/

9

自有资金

☑
银行贷款

□

其他金融机构

借款

□

股东借款

□

其他：____（请

注明）

未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陆永华 7,985.2500 3.88 7,985.2500 3.88 / / /

合计 80,297.9927 38.98 81,101.1727 39.37 -- -- --

注： 上述表格中的数据如有尾差，系数据四舍五入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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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其他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不触及要约收购。

2、本次权益变动为公司控股股东华虹电子履行此前披露的增持计划，不会

导致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本次权益变动与华虹电子此前已披

露的计划一致。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华虹电子本次增持计划尚未结束。

3、本次权益变动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

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相关规定及其相关承诺的情形。

4、公司将根据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相关规定，

持续关注华虹电子增持公司股份的有关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江苏林洋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 年 2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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